
关于规范网络平台销售行为的通告

各销售单位：

为加强规范代理平台销售行为、保障旅客合法权益，现

就网络平台的规范销售行为规定如下：

一、管理规定

（一）平台销售环节

1.网络平台销售授权：网络销售平台如需销售河北航机

票需获得河北航书面认可。

2.销售代理人只能在自有渠道销售客票，不得在第三方

渠道（网络平台）销售河北航客票。

3.网络平台运营商应禁止非自有配置的代理人在其网

站投放河北航机票产品。

4.网络平台上展示和销售河北航客票产品，需在订票页

面展示提供该产品的平台自营配置名称、航协代码，且自营

配置名称必须是与河北航签订销售代理协议的主体名称一

致。

5.网络平台上必须在机票预定页面明显位置准确展示

河北航《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及河北航要求的相关公示、

告示，公布河北航客服热线。必须遵守河北航空公司的有效

规章及运价产品业务规定，不得擅自改变规章、运价及运输

要求和条件。

6.网络平台上必须准确展示河北航舱位等级名称、服务

条款、注意事项，特殊营销产品（包括打包产品在内的客票）

还应明确产品特点及适用条件。



网络平台上展示销售的价格（包括打包产品在内的客

票），不得低于承运公司的官网销售价格，即遵循官网最低

价原则。

代码共享航班必须准确展示实际承运方。代码共享航班

价格不得低于实际承运公司的 FD 运价。河北航承运的代码

共享航班仅限平台自营配置销售，不得展示、销售明折明扣

以外的舱位。

7.网络平台上必须按照河北航当前有效的规章及运价

产品文件，对客票退改签规则进行展示，不得擅自改变退改

签标准,严禁违规收取客票退改费用。

（二）销售定座环节

1.即时操作原则

网络平台订单中的订座、出票、退改签和民航销售终端

的操作行为一致，操作一致性时限为 1 小时，超过 1 小时视

为恶意拖延。旅客支付后 1 小时内必须为旅客出票，并告知

旅客票号及对应航班信息，不得延迟出票。

2.信息一致原则

旅客初始 PNR 中的信息，必须与旅客生成的网络平台订

单信息保持一致，包括但不限于旅客信息、航班信息、旅行

日期等。不得以高舱销售，低舱订座出票。不得以承运航班

号销售、共享航班号订座出票，或以共享航班号销售、承运

航班号订座出票。不得先为旅客出其他航班/日期客票，再

改至旅客所选择航班/日期。

3.订出一致原则



客票预定页面展示的平台自营配置、订座的自营配置、

出票的自营配置必须同为经河北航认证通过的平台自营配

置范围。平台自营配置通过 B2B 出票时，也必须同为经河北

航认证通过的平台自营配置的 B2B 账号。

4.禁止默认搭售

不得以默认选项的方式“搭售”机票以外的服务产品，

应当通过清晰显著、明白无误的形式将贵宾休息室、保险等

除机票以外的附加服务设置为旅客自主选项，以有效避免旅

客误选。

5.手机号码输入要求

（1）CTCM 项手机号码输入要求：必须在旅客订座 PNR

内录入旅客真实联系电话，并保证联系信息真实、有效。格

式：OSI NS CTCM 138********/Pn，Pn 为旅客序号 CM 为旅

客手机号码。

（2）CTCT 项手机号码输入要求：平台向河北航报备两

个专用移动电话号码用于接收河北航航延信息，在 CTCM 项

中随机输入这两个移动电话号码。如：OSI NS CTCT

138********,CT 为平台报备手机号码。

6.占座防范机制

平台商必须建立有效的防占座机制，定时清理未出票编

码，并对每日累计恶意占座 30 个的用户/IP 进行屏蔽，每个

销售配置每天的订座取消比（每日 00:00-24:00，取消座位

数/预定座位数）不得高于 60%。平台销售以黑屏 AV 查询状

态为准，平台上展示销售黑屏无可售舱位，视为平台违规占



座。

（三）服务保障规范

1.不正常航班通知要求

（1）平台商如需转发航班不正常信息，必须包含航班

不正常原因，航班不正常原因必须以河北航官方发布为准。

（2）平台商必须确保 PNR 内 CTCM 项的旅客联系信息真

实有效，确保能及时收到河北航航班不正常信息。

（3）航班不正常信息以河北航不正常航班短信通知内

容及 Q 报信息为准，如有使用第三方数据，必须向河北航客

服电话确认无误后，才可发送给旅客，防止信息误传。

2、退改签工作要求

（1）不得未经旅客允许为旅客办理值机、改期、改签、

退票或取消旅客座位等客票变更业务。

（2）禁止赌航班延误牟利，旅客提交退改签订单后，

需在 1小时内取消旅客订座并办理退票手续，避免座位虚耗。

（3）为旅客办理退款业务不得超过 3 个工作日，不得

多收取旅客退票费。

二、违规处罚标准

（一）首次违规

人程：每人每航段
违规行为 违约金标准

销售代理在第三方渠道（网络平

台）销售河北航客票
收取 10000 元/次违约金。

平台违反网络销售许可规定 收取 10000 元/次违约金。

平台违反即时操作原则 收取 5000 元/人程违约金。

平台违反信息展示规范 收取 10000 元/次违约金。

平台违反信息一致原则 收取 10000 元/人程违约金。

平台违反信息一致原则，高舱销 收取 20000 元/人程违约金。



售，低舱订座出票。

平台违反订出一致原则

首次违规收取 10000 元/人程违约金,第二

次收取 20000 元/人程违约金，第三次收取

30000 元/人程违约金，依此类推。

平台违反手机号码输入要求 收取 2000 元/人违约金。

平台违反禁止默认搭售，引起旅客

投诉纠纷。
收取 10000 元/次违约金。

平台违反不正常航班通知要求，引

起旅客投诉纠纷、网络曝光、现场

骚乱纠纷等。

收取 10000 元/人违约金。

平台未经旅客允许，为旅客办理值

机业务，或取消旅客已经定妥的座

位，或办理退款手续。

收取 10000 元/人程违约金。

平台旅客提交退改签订单后，未在

1 小时内取消旅客订座并办理退

票手续，未及时退款，虚耗座位，

赌航班延误牟利。

收取 30000 元/人程违约金。

平台未采取有效的防占座措施，造

成座位虚耗的，或恶意占座销售

的。

收取每个座位 3 倍该航线公布全票价违约

金。

注意：以上违约金均不包含赔偿旅客损失和给航司造成

的损失。

（二）连续违规

1.连续两次违规加倍处罚；

2.连续三次，视情节严重程度，屏蔽定座功能 7 天以上；

3.连续四次则取消河北航授权。

（三）严重危害公司品牌声誉的代理违规行为，河北航

将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

以上规定即日起生效，其它未尽事项仍按照“航空旅客

运输销售代理协议”执行。


